
关于减免黄山市徽州区工业项目工程岩土
勘察费用的通知

徽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有关区直单位:

为持续优化我区营商环境，降低企业成本，根据市工改办

《关于印发〈黄山市 2023 年第三季度办理建筑许可营商环境

指标考核任务分解表〉的通知》（黄建审改办〔2023〕10 号）

和市住建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发改委联合发文《关于减免黄山市

工业项目工程勘察费用的通知》（黄建管〔2023〕119 号）文

件要求，现将黄山市徽州区工业项目工程岩土勘察费用减免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减免工程岩土勘察费用项目范围

徽州区行政区域内投资建设的工业项目，免收工程岩土勘

察费用。关系国家安全、生态安全、重大公共利益或技术特别

复杂、涉及大型基础设施、轨道交通、历史保护、风貌保护、

生态环境影响大、危险化学品、地质复杂、高能耗、有毒有害

物品、需开展消防设计审查的特殊建设工程等项目除外。

二、工程勘察费用标准

按照国家计委、建设部《关于公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

规定》的通知（计价〔2002〕10 号），实行市场议价。

三、减免工程勘察费用的实施内容

在不改变现有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前提下，按照法定职责，

对于符合减免范围内的工业项目，项目调整规划批复后，项目

业主和项目服务单位将工程勘察需求告知住建部门，住建部门

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勘察单位实行

工程勘察，最终将勘察报告提供给建设单位。（一般项目 5 个



工作日内、重大项目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地质勘探并出具地质

勘探报告。）

如发生方案设计变更，需补充工程勘察的，由建设单位委

托符合资质要求的勘察单位进行补充勘察，相关费用由建设单

位自行承担，不再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。

四、经费来源

区住建局根据成本控制等原则，按照相关规定与受委托的

勘察单位签订相关合同或协议并支付相关费用，所需经费按照

项目归属原则，由本级财政先行承担，并纳入区、乡两级体制

分成结算。

五、法律责任

上述相关费用的减免，不改变建设单位、勘察单位对建设

工程质量、安全责任的法定责任。

六、附则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具体由区住建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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